
长  期  供  货  协  议

甲方：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和煤矿                     合同编号：SHSWSC20251224-004
乙方：                                                 签订地点：河南省永城市            

为了适应甲方快速发展的需要，在互利互惠，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下，根据《民法典》有关法规，经甲乙双方就以下物资长期供货事宜达成本协议：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下浮率（%）
	备注

	1
	肉类（卤菜、卤肉类）
	详见清单
	/
	
	


第一条：货物运输地点、时间、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按甲方要求，乙方将货物运送到其指定的现场，货物运输有关的一切费用（含运杂费、保险费、装卸车费用等）由乙方自行承担。货物验收交付前，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负担。

第二条：检验验收：质量标准验收，使用单位与乙方共同参与验收，对供应货物外观质量、数量、规格、附带资料等进行检验，如发现问题乙方应立即免费调换。
第三条：结算、付款方式形式：乙方货物送达甲方指定地点后，按实际入库数量，乙方开具符合税法规定的增值税发票挂账后分期付款。
第四条：物资到库的运杂费、包装费、卸车费等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调价机制：卤菜、卤肉类调价周期为1个月（如本月5日调研，本月6日-下月5日为调研价格执行期，如有价格浮动，执行期间不再调价；下个月5号调研后按中标合同下浮比例执行新价格）。
第六条：乙方向甲方账户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1万元整,合同期满后，乙方可按甲方相关财务手续办理退款，按程序无息返还保证金。乙方提供的物资有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收，同类物资连续二次及二次以上出现类似质量问题，甲方对乙方单次罚款1000元，合同期内类似情况累计超过三次，甲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并沉淀履约保证金。甲方要求乙方供应的物资非特殊原因乙方二次及二次以上无法供应或足额供应的，单次罚款2000元，合同期内类似情况累计超过三次，甲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并沉淀履约保证金。乙方供应的食品被食品监管部门查出食品安全问题的，甲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并沉淀履约保证金。
第七条：质保符合国家及行业规定。供应商要保证所供熟肉卤菜类均为新鲜食材，色泽好、味道正，无变质、夹生，卫生质量不达标食材禁止向我单位食堂提供。供应商应对提供货物质量给予保证，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全额赔偿甲方。

第八条：根据工作实际，若用到合同明细以外的食材，由矿方按照合同约定下浮比例组织询价、定价，并作为肉类（卤菜、卤肉类）供货协议补充内容。
第九条：物资质量按国标、需方要求标准验收。不合格产品不得入库，如投入使用后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除免费更换合格产品外，并处以卖方对应协议价格3倍罚款；卖方提供假冒、伪劣或翻新产品的，处以卖方对应协议价格5倍的罚款并列入黑名单；因卖方质量问题影响安全生产或造成安全事故的，买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并进行索取赔偿、列入黑名单等处理。
第十条：若乙方存在其他无故违约行为或在合同执行中有明显违背市场行为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保留向乙方索赔的权利，乙方如因自身原因无法履约时应提前四十天向甲方告知，未提前告知造成甲方因物资供应影响正常生产、生活时甲方有权沉淀履约保证金，并保留向乙方追偿权利。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按《民法典》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二条：合同执行中如因价格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一方应立即通知书面另一方，并及时协商调整价格，协调期间不得影响正常物资供应。

第十三条：本协议自2026年  月  日起至2027年  月  日前有效。
甲方：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和煤矿
乙方：  
　　　         （章）　　　　　　　　　　　　　　　（章）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税号：91410000170010463A

税号：

开户行：建行商丘永城支行

开户行：

账号:41001506610050005224
 
账号: 

电话:0370-5193471

电话：

地址:永城市顺和镇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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